
新竹市東區竹蓮國民小學關懷學生轉介單      104.01 修訂 

   填寫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轉 介轉 介轉 介轉 介
學 生學 生學 生學 生     

學生姓名：                性別：□男 □女    班級：____年____班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                                

轉 介轉 介轉 介轉 介
單 位單 位單 位單 位     □導師  □科任教師  □其他單位：             轉介者簽名：              

發 生發 生發 生發 生
時 間時 間時 間時 間
地 點地 點地 點地 點     

�於   年   月   日當天，地點：               。 

�從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期間，地點：               。 

轉轉轉轉            介介介介            原原原原            因因因因    

（  ）1、說謊       （  ）2、曠課、逃學        （  ）3、經常說髒話 
（  ）4、作弊       （  ）5、閱讀不良書刊      （  ）6、不服師長管教       
（  ）7、打架       （  ）8、攜帶危險物品      （  ）9、同儕關係不佳                          
（  ）10、破壞行為  （  ）11、欺侮同學         （  ）12、擾亂上課秩序 
（  ）13、經常遲到  （  ）14、偷竊             （  ）15、對家庭生活不滿 
 16.其他(簡述)：                                                            
                                        

※另請簡要描述當時情況：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初步處理情形初步處理情形初步處理情形初步處理情形    

 (  )已作適當規範、懲處，仍未見情形改善。 

 (  )已和家長                聯繫（日期：          ），協助輔導，但未見情形改善。 

 (  )其他：                                                                     

※簡要描述其處理情況及需要注意事項： 

 

 

 

                                                 導師簽章：                     

學務學務學務學務處處理情形處處理情形處處理情形處處理情形    

從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接受個別行為輔導。 

（ ）建議任課老師： 

 

 

生教組長 學務主任 

 (  )學生需轉介輔導處，接受後續心理輔導。                                                                                                                     

輔導組長                 輔導主任                 校長                     依據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21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之「新竹市東區竹蓮國民小學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實施。 


